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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犯罪防治研究發展狀況 

壹、前言 

•犯罪人數居近10年第六位 

•暴力犯罪比例逐年下降 

•濫訴成風，無端耗損寶貴的司法資源 

•監所嚴重超收，且多係短期刑人犯 

貳、101年整體犯罪狀況 

•青壯年犯罪者居首，未成年及老年犯罪創新高 

•整體女性犯罪比例變化不顯著 

•高中（職）教育程度者犯罪比例最高 

•犯罪多集中在勞工及無業階層 

•非本國籍人士犯罪，約占一個百分點上下 

參、犯罪者特性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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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62年起，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每年都會彙整政府處理犯罪
案件之各項重要統計資料，進行分析。本項資料，因歷史悠久且內容
詳實，一直以來，是學術界從事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之重要參考，也
是實務界得以瞭解國內整體犯罪問題，研擬犯罪防治相關對策之重要
依據。 

 102年配合「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為成立國家刑事政策智
庫，法務部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之「犯罪研究中心」，納入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正式編制，國內犯罪狀況分析工作，亦移歸司法官學院。這
項制度性的調整，對於政府犯罪防治研究工作之發展，具劃時代之實
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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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犯罪人數，以93年之115,181人為最低，前4年各年人數互有增減。第5年（96年）
呈現攀升趨勢，至97年犯罪人數達198,685人，為近10年來最高，98年190,474人為次高，
99年180,081人居第三位。爾後逐年下降，迄101年為173,864人。 

• 就10年內犯罪趨勢觀察，101年之犯罪人數，居近10年來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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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犯罪人數之變化，均以公
共危險罪、毒品罪、竊盜罪、侵
占、詐欺背信重利罪與賭博罪為
主要犯罪類型，合計約占總犯罪
人數之七成三。 

 101年以公共危險罪占27.31%為
第一；毒品罪占20.94%為第二；
竊盜罪佔11.77%為第三。 

公共危險罪 

27.31% 

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 

20.94% 

竊盜罪 

11.77% 

賭博罪 

5.61% 

詐欺罪 

5.17% 

其他 29.20% 

101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主要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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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犯罪係對於被害人生命身體、財產及精神上加以侵害，所造成的損害，
往往難以彌補，故在所有犯罪類型中，影響社會觀感至鉅。10年來暴力犯罪
之人數比例逐年降低，101年占犯罪總人數2.14%，為歷年來的最低。 

 在整體的暴力犯罪中，以強盜、搶奪及盜匪罪與恐嚇罪之犯罪比例最高，約
占整體暴力犯罪的六至七成；尤其強盜、搶奪及盜匪罪，為整體暴力犯罪的
首宗，92年甚至占暴力犯罪的52.96%，但本項犯罪類型，歷年來已有顯著降
低，到101年已降至34.00%；為歷史新低點。 

 強制性交罪，卻有陡升的趨勢，最低點在93年，僅占整體暴力犯罪的8.26%，
94年之後，突破10個百分點，100年的18.79%，創歷史新高後，101年更驚見
突破23.09%，亟待因應。擄人勒贖罪的犯罪數字，逐年下降，從96年的最高
點2.00%、138人，到101年下降至0.89%、42人，同時創下10年來的歷史新低，
係較可喜的現象。 

暴力犯罪比例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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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民國92年=100   單位：人、％

總         計

殺人罪

（不含過失

致死)

人數 指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4,649 100 100.00 531 11.42 267 5.74 391 8.41 2,462 52.96 920 19.79 78 1.68 131,680 3.53

4,274 92 100.00 454 10.62 246 5.76 353 8.26 2,207 51.64 944 22.09 70 1.64 115,181 3.71

4,479 96 100.00 423 9.44 242 5.40 481 10.74 2,290 51.13 965 21.54 78 1.74 126,978 3.53

5,167 111 100.00 481 9.31 300 5.81 557 10.78 2,439 47.20 1,295 25.06 95 1.84 145,741 3.55

5,400 116 100.00 455 8.43 288 5.33 550 10.19 2,351 43.54 1,648 30.52 108 2.00 173,711 3.11

5,451 117 100.00 491 9.01 416 7.63 640 11.74 2,212 40.58 1,601 29.37 91 1.67 198,685 2.74

5,261 113 100.00 434 8.25 304 5.78 669 12.72 2,164 41.13 1,624 30.87 66 1.25 190,474 2.76

4,651 100 100.00 431 9.27 286 6.15 681 14.64 1,800 38.70 1,397 30.04 56 1.20 180,081 2.58

4,035 87 100.00 385 9.54 260 6.44 758 18.79 1,460 36.18 1,125 27.88 47 1.16 175,300 2.30

3,724 80 100.00 365 9.80 294 7.89 860 23.09 1,266 34.00 906 24.33 33 0.89 173,864 2.14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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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明明：「強制性交罪」係指88年4月21日修正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第221條、第222條、第226條、第226條之1及修正前「妨害風化罪章」之第

說明明明：221條、第222條、第223條、第2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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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訴成風，無端耗損寶貴的司法資源 

不起訴處分案件之案件數與人數近年來呈逐年增加趨勢，且以101年最多，共122,020件(占偵
查終結總件數的31.15％)，174,998人(占偵查終結總人數的35.36％)。 

不起訴處分 
通常程序提

起公訴 

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 
緩起訴處分 其他 

96年 28.16 21.89 24.97 7.33 17.65

97年 27.75 22.83 25.43 7.79 16.2

98年 29.37 20.9 8.33 24.05 16.3

99年 30.09 21.62 9.17 9.17 15.07

100年 30.61 22.04 23.38 10.76 13.22

101年 31.15 21.92 23.1 10.78 13.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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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偵查案件終結情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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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訴成風，無端耗損寶貴的司法資源 

起訴率低於2成的犯罪類型依序為侵占罪（17.91％）、妨害名譽及信用
罪（16.68％）、偽證及誣告罪（16.57％）及瀆職罪（10.31％），顯示
國人有採取「以刑逼民」訴訟策略的不當習慣，導致寶貴的司法資源，
遭受無端損耗，亦值研議對應之策。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起訴普
通刑法犯罪人數主要罪名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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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貪污治罪

條例 

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

條例 

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 
藥事法 

稅捐稽徵

法 

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

法 

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 
著作權法 商標法 

家庭暴力

防治法 

臺灣大陸

人民關係

條例 

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 

其他 

99起訴比率 49.53 42.52 60.45 56.06 43.86 10.51 43.38 25.33 18.43 26.78 63.82 32.51 43.04 43.48

100起訴比率 48.55 39.51 61.39 55.12 36.16 12.82 33.38 20.73 17.86 29.70 61.33 35.98 42.39 42.75

101起訴比率 49.81 46.65 59.63 58.04 40.58 5.74 27.00 18.96 17.04 24.99 61.48 38.30 36.23 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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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所收容總人數，以96年底53,965人為最少，101年底66,106人為最多，且超
額收容人數達11,513人（占21.10％），有礙管理與教化。 

監所嚴重超收，且多係
短期刑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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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容人犯之刑期觀察，近5年來均以六月以下及六月以下易科罰金者最多，
約占各年執行有期徒刑總人數57％-65％之間，且合計各年執行有期徒刑之刑
期，有八成左右為一年未滿之短期自由刑。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總 計 102,972 100.00 95,896 100.00 90,189 100.00 90,511 100.00 89,807 100.00

六 月 以 下 35,814 34.78 29,223 30.47 27,158 30.11 27,513 30.40 25,672 28.59

六月以下易科罰金 30,241 29.37 26,234 27.36 24,649 27.33 26,604 29.39 27,770 30.92

裁 定 刑 逾 六

月 易 科 罰 金
- - 1 0.00 - - - - - -

易 服 社 會 勞 動 - - 4,666 4.87 8,816 9.78 7,077 7.82 7,171 7.98

逾 六 月 一 年 未 滿 25,533 24.80 25,764 26.87 19,415 21.53 18,629 20.58 17,956 19.99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 5,844 5.68 4,724 4.93 4,166 4.62 4,257 4.70 4,528 5.04

二年以上三年未滿 833 0.81 709 0.74 839 0.93 980 1.08 1,113 1.24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 2,079 2.02 1,870 1.95 2,146 2.38 2,440 2.70 2,636 2.94

五年以上七年未滿 746 0.72 730 0.76 747 0.83 707 0.78 711 0.79

七年以上十年未滿 1,165 1.13 1,178 1.23 1,354 1.50 1,496 1.65 1,498 1.67

十年以上十五年以

下
464 0.45 412 0.43 396 0.44 313 0.35 331 0.37

逾 十 五 年 253 0.25 385 0.40 503 0.56 495 0.55 421 0.47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

說　　明：自98年9月1日起開始實施易服社會勞動新制。

地方法院檢察署已執行有期徒刑刑名

刑　　期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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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之犯罪人口總數，均以30-40歲之青壯年為主，約占總犯罪人數之三成，未滿18歲之未成年及
60歲以上之老年犯罪，雖屬總犯罪人數之少數，但101年未滿18歲之未成年犯罪人數347人，較100年
之301人，成長46人，除了成長幅度頗高，且犯罪人數係10年來的第三高，僅低於92年的385人及93
年的358人。 

 60歲以上之老年犯罪係以60-70歲區間之犯罪為首，101年之犯罪人數高達7,700人，係10年來的最高
峰，其自94年後，逐年成長的犯罪數字，不但值得觀察，亦宜有效因應。 

青壯年犯罪者居首，未
成年及老年犯罪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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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社會角色及兩性生理的差異，導致男性犯罪比例向來遠超過女性。近年來由於社會多
元開放及性別平權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使女性暴露於易致犯罪的情境大增，故女性參與
重大犯罪案件時有所聞。 

 近10年來女性犯罪情形，幾占總犯罪人數的一成四至一成五之間，94年的13.38%為最低，
100年的15.08%為最高，101年的14.84%，為10年來的第三高，但整體犯罪比例變化不大。 
 

整體女性犯罪比例變化
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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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國人教育日漸普及，不識字
者的犯罪比例最低，且逐年下
降。101年僅占總犯罪人數之
0.66%，係10年來的最低。 

 就整體犯罪數字而言，犯罪者
之教育程度，集中在國中及高
中(職)，約占總犯罪人數的六
成，且值得觀察的是高中(職)
教育程度的犯罪人數所占比例
逐年上昇，且逐年超過國中程
度者，高中職程度犯罪人數，
在101年達33.98%，是10年來的
新高，顯示政府除重視國民知
能教育的提升，亦應加強個人
品格教育的養成。 

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犯罪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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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工作背景分析犯罪狀
況，勞工階層以97年的
38.36%為最高，92年的
27.33%為最低，101年
的36.37%是歷來排名第
三高。 

 無 業 階 層 以 99 年 的
30.92%為最高，96年的
26.50%為最低，101年
為26.77%，每年高低變
化並不顯著。 

 勞工及無業階層犯罪，
近10年來，每年均約占
總體犯罪人數的六成，
顯示中下階層的犯罪人
口比，仍然較其他族群
為高，「最好的社會問
題，才是最好的刑事政
策」的觀點，在臺灣社
會仍然具有實證性。 

犯罪多集中在勞工及無
業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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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7年以來，非本國籍人士的犯罪人數，幾年來都在一個百分點上下盤旋，98年為最高，有1.13%，
97年為最低，有0.94%，101年則為0.95%，變化並不顯著。 

 非本國籍人士犯罪，較顯著的前四名，依其犯罪人數的高低，分別為越南籍、泰國籍、大陸地區、
印尼籍；如以性別區分，則除泰國外，女性犯罪人數，均高過男性。稽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外籍配
偶人數比例的影響，從中，我們亦可發現，如何讓東南亞外藉配偶嫁到臺灣來之後，能夠組織圓滿
家庭，讓外籍配偶的加入，增加臺灣的族群文化融合內涵，不至於造成另一個社會問題，也是政府
必須努力的方向。 

非本國籍人士犯罪，約
占一個百分點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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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各項研究指出，頗多犯罪行為係因外界情境所導致，例如：
空間的死角往往成為竊盜、搶奪及性侵害犯行密度較高的區域。
亦有部分犯罪案件，係導因於被害人因素，例如詐騙案件，不
論歹徒的手法如何，其本質均在利用人性之「貪念」與「恐
懼」。 

 所以針對各類型的犯罪手法，其因應策略除加強刑事追訴外，
並應找出容易被害的特性因子，予以改善，並教導民眾採取預
防措施，避免被害高危險因子，諸如加強安全社區環境、提高
居民被害危機警覺能力等。 

 另外，現代化政府，不僅要在干涉行政的領域，妥取各種防範
或打擊犯罪的有效作為，更要透過前瞻性的給付或服務行政思
維，讓人民感受到政府的溫暖存在。法務部保護司近年來，不
論在犯罪被害人保護、修復式司法或社會勞動等社區處遇推動
上，均有裴然成績，除頗值讚許，亦為政府思考犯罪防治與刑
事政策發展的重要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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